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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與叮嚀 

 

 

親愛的朋友，您好： 

首先感謝您選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為您服務，我們有堅強的醫療團隊，優

秀的醫療品質，滿腔的服務熱忱，我們將本著視病如親的信念，竭盡所能，期

盼您能在短期間內病癒出院。當您帶著滿意的笑容離開醫院時，就是我們全體

醫護人員最大的驕傲。  

本院各院區專業醫療服務團隊，提供市民最優質完善的醫療照護，扮演市

民的健康守護神，致力於提供以「病人為中心」並兼顧生理、心理、社會、靈

性各層面需求的感動服務，達到優質的全人醫療照護。 

為了協助您在住院期間熟悉醫院的環境，減少生活適應的不便，特製作

「住院須知手冊」提供您住院期間的食、衣、住、行等相關訊息，內容包括：

病人權利與義務、環境介紹、病人及家屬配合事項、病房選擇與轉床、住院費

用負擔、各類證明文書申請、飯店式服務、無線上網、出院服務及手續、建議

及諮詢管道等。若您在使用本手冊時，對內容有任何寶貴的意見或建議，非常

期待您能告訴我們，使其適用性提高。感謝您的愛護與支持！ 

 

敬祝您 

早日康復！！ 

 

臺北市長                        蔣萬安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長              黃建華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          王智弘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院長    蔡景耀  敬上 

  



 

院長的話 

本院創立於民國前 7 年（赤十字病院），為臺灣第一所教學醫院，更是臺灣

省公立醫院之發源醫院（現署立臺北醫院前身）。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為能有效整

合市醫資源，於 94 年 1 月 1 日改制並更名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本院為綜合型的社區醫院，強調全方位服務，所有的醫療專科及儀器設備

一應俱全，以提供便捷的就診環境；並設有眼科精準微創中心、複合微創手術

中心、心臟醫學中心、整合醫學中心、口腔醫學中心及乳房腫瘤醫學中心等特

色服務。我們亦積極走入社區，除提供民眾健康篩檢、講座及送餐到府等健康

促進服務，開辦各類促進身心健康之活動，例如：有氧舞蹈、排舞、瑜珈、減

重班、戒菸班等提供社區民眾利用外，更致力於推動社區安寧、居家醫療、居

家復健等照護，積極強化與社區民眾間之互動。 

本院以綠色醫院為目標，推動院區綠化，除於 1 樓大門右側設有森林步道

外，並於 7 樓建置空中花園，以大面積綠地達到節能減碳功效，提供來院民眾

一個身心靈療癒及放鬆的休憩環境；另外，本院亦致力打造人文環境，於院內

公共區域佈置各類人文藝術創作，定時於 1 樓大廳進行鋼琴現場演奏及其他音

樂表演，提供來院民眾零距離的音樂饗宴，洗滌心靈。 

     以「照顧市民健康、守護弱勢族群」為使命，希望成為「醫養結合的領航

者」，提供民眾安全、優質的醫療服務，持續深耕社區，並以「成為亞洲頂尖的

社區型醫院典範」為目標，提供民眾從醫院到居家的全人照護，讓醫院由『治

療疾病的地方』轉化為『照護健康的所在』，成為守護社區健康的好厝邊～ 

 

                         敬祝 

                                    早日康復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院長            敬上  



 

給病友的祝福 

親愛的朋友您好：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平常總是忙碌的您，是否曾經停下腳步，感受那

片刻的安靜時光，傾聽自己身體及心靈的聲音呢？生病也許讓您及家人感到不

適與焦慮，或許是您的身體在提醒您：是否該讓自己好好休息一下，重新整裝

再出發。 

相識自是有緣，我們的相遇即代表著一份難得的緣份，在您面對這個人生

的特殊時刻，謝謝您選擇我們，讓我們有這個機會一起陪您渡過，這是我們的

榮幸與責任，我們將以最專業的知識、技術與最大的誠心和愛心，與您一同克

服病痛，儘快恢復健康。 

在您進入病房接受治療的那一刻，或有些許的不安與恐懼，我們的同仁會

為您進行環境的介紹及相關解說，住院期間我們的醫療團隊也會適時與您及您

的家人召開溝通會議，以讓您此次住院的身體及治療狀況有更好的了解與計

畫；住院期間若有任何疑問時，歡迎您隨時向護理站提出反應或詢問，我們將

竭誠的為您服務，期望本院區不僅是您的健康伙伴，更能成為您最信賴的好朋

友，並祝福您早日康復。 

 

                  敬祝 

                           平安‧健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院長 蔡景耀 

暨 全體同仁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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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我們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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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病人權利與義務聲明  
病人權利 

1. 無論年齡、性別、種族、國籍、宗教、性別取向及肢體障礙之有無，您有在安全的環境中

受到周到、尊重及關愛的醫療照護之權利。 

2. 您有權利知道治療您的醫師、護理人員及其他醫療團隊人員之姓名。 

3. 您有權利知道您的診斷、病情、病況發展、治療計畫、治療之優缺點及可能之治療結果；

任何非緊急之侵入性檢查、治療、手術及麻醉均應徵求您的同意。 

4. 在非醫療所必需之情形下，您應有免於遭受任何形式之約束及隔離的權利；當醫療人員需

要對您進行約束隔離時，應對您或您的家屬說明原因。 

5. 您有參與有關您的醫療照護決定之權利。在法律允許範圍內，您可以拒絕治療；且您有權

利知道拒絕治療可能導致之醫療後果。當您違背醫師建議而選擇離開醫院時，醫院及醫師

將無法對任何可能發生之後果負責。 

6. 您有同意或拒絕參與醫療研究之權利；您可以隨時退出臨床醫療研究且不致影響您原有之

醫療權益。 

7. 您有知道處方藥物名稱、藥物治療作用及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之權利。 

8. 您有徵詢其他醫師意見之權利。 

9. 您有申請自己各項檢查報告影本、診斷證明、病歷摘要等資料之權利。 

10. 您的個人隱私權應受到尊重與保護，院方有義務為您的病情資料保密。 

11. 您有了解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收費標準之權利。 

12. 您有不接受心肺復甦術、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抉擇維生醫療、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及表達

捐贈器官意願等權利。 

13. 您有對醫院服務不周或未如理想的狀況向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出申訴，並得到迅速及公平

處理之權利，在臺北市的申訴專線請撥 1999(公共電話及預付卡除外)或撥(02)25553000 轉

9。 

病人義務 

1. 您能主動向醫事人員提供詳細、正確的健康狀況、過去病史、過敏原、過敏史、正在使用

的藥物及其他和醫療有關詳情。 

2. 您在接受或拒絕治療前，能充分了解您的決定所可能造成之助益或損害。 

3. 您能尊重專業，勿要求醫事人員提供不實的資料或診斷證明。 

4. 您能配合醫師所建議之治療程序及相關醫囑。 

5. 您對治療結果不要存有不切實際的期待。 

6. 您能盡量保持自己身體之健康、減少病痛，並珍惜醫療資源。 

 

提醒您！雇用、收容非法外勞，主管機關可處新台幣十五萬元以上七十五萬以下罰鍰。外籍看護留院

期間，請隨身攜帶居留證及工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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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City Hospital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Patients 

As our patient, you have the following rights. 
1. To be admitted for quality medical care that is delivered with respect and compassion, provided 

in reasonable and safe accommodation and applied free from discrimination on grounds of your 
age, gender, ethnic, nationality, religion, social status, sexual preferences, physical disabilities,or 
mental disabilities.  

2. To know the identity, qualifications, and professional status of your attending physicians, 
nurse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medical team. 

3. To be fully informed about your health status, including the medical facts about your condition 
and the proposed medical procedures together with the potential risks and benefits of each 
procedure. You will also be fully informed about any alternatives to the proposed procedures, 
including the effect of non-treatment and about the diagnosis, prognosis and progress of 
treatment. Any non-emergency invasive examination, treatment, surgery, or anesthesia may be 
done only subject to your consent. 

4. In circumstances where restrictions of freedom or isolation must be enforced to allow treatment, 
the medical team shall explain the reason to you or your relatives. 

5. With respect to self-determination, based on law,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fuse or to halt a 
medical interven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refusing or halting such an intervention must be 
carefully explained to you.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hospital and 
medical team assume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eventual failure or unexpected outcome if you 
refuse or halt any appropriate medical intervention. 

6. Informed consent by the patient is a prerequisite for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When a 
patient enroll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individual may withdraw at any time without affecting 
his original right to treatment. 

7. To know your prescriptions, their effects and any other possible adverse effects related to their 
use. 

8. To choose and/or change your own physician or other health care provider in order to obtain a 
second opinion. 

9. To have full access to your medical files and technical records and to any other files and records 
pertaining to your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care and to receive a copy of your own files and 
records or parts thereof. 

10. To have your privacy protected and to have your health status, medical condition, diagnosis, 
prognosis, treatment, and all other information of a personal nature treated as confidential. 

11. To be informed of the standard service charges and the details of any medical bills for which 
you become liable. 

12. To refuse CPR, to select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to choose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s, to 
designate a legal representative, and to voluntarily register your wish with respect to organ 
donation. 

13. To file a complaint regarding any improper health care service. Your complaint will be handled 
promptly and fairly. For callers in Taipei City, please dial 1999 then press 888 for the complaint 
hotline. For callers outside of Taipei City, please dial (02)25553000. 

As our patient, we expect that you will fulfill the following responsibilities 
1. You will provide us with accurate health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any history of 

illnesses, medical treatments, allergies, and other specifics that may affect treatment. 
2. You will ensure that you fully understand the possible advantages and/or damage/risks of your 

decision prior to receiving or refusing recommended medical care. 
3. You will respect all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not ask for a false statement or a fraudulent 

diagnosis. 
4. You will follow the prescribed medical treatment as we have recommended. 
5. You will not have expectations that there will be an impossible treatment outcome. 
6. You will make a sincere effort to pursue actions compatible with obtaining your own highest 

attainable level of health and will help to conserve medical resources. 
  

Be advised! The authority shall be fined NT150 thousand to 750 thousand by hiring or housing illegal foreign workers. 

During the stay of all foreign workers at the hospital, please have the Resident Certificate and Work Permit with you at all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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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環境介紹  

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院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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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指引  
地理位置及交通圖  

 
 
搭乘捷運：  

1. 藍線 5 號板南線於捷運臺北車站下車，於臺北車站北三門 (聯合醫

院中興院區免費接駁車站牌前 )轉搭中興院區接駁車。  

2. 綠線 3 號松山新店線至捷運北門站 3 號出口，步行約 3 分鐘。  

搭乘公車：  

1. 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塔城 ) 

9、12、52、274、302、660、797、紅 25、綠 17、304、641、

704、785、639、 757、798、892、 1209、250  

2. 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西寧 ) 

811、紅 25、紅 33、9 

3. 捷運北門站  

12、302、304、660、42、9、250、304、622、956、797、9102、

藍 29、綠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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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院區免費接駁車： 

1. 臺北車站線： 

(1) 中興院區 - 醫院大門口 

(2) 臺北車站 - 北三門 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免費接駁車站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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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興院區-和平院區-萬華車站線： 

(1) 中興院區 - 醫院大門口 

(2) 和平院區 - 台北花園大酒店對面公車站牌 

(3) 萬華車站 - 康定路大理街口公車站牌 

(4) 和平院區 - 和平院區大門口前方公車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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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興院區之硬體設施 

(一) 中興院區樓層介紹 

樓層 A 區 B 區 C 區 

10 
產後護理之家    

1001-1025 

住宿長照機構  

1026-1049    

住宿長照機構  

1050-1069     

9 病房 901-925 病房 926-949 病房 950-973 

8 病房 801-825 病房 831-849、 880-885 病房 850-873 

7 病房 701-725 病房 726-749 病房 750-773 

6 病房 601-623 

病房 625-637 

產房、嬰兒室  

新生兒加護病房  

護理科  

行政中心  

會議室、社工課  

5 綜合加護病房  
麻醉科  

手術室、恢復室  

心導管室  

運動心電圖室  

3 
檢驗醫學科  

洗腎室、圖書

館  

生理檢查室 (胃鏡室、肺功

能、神經內科頸動脈超音

波、腦波、肌電圖 ) 

復健科門診  

資訊室、電腦教室  

2 

門診  

(牙、疼痛、中

醫科 )  

中醫藥局、門

診檢驗室  

心電圖室  

門診  

(內、外、泌尿、婦產、小

兒、家庭醫學、骨、心臟血

管、神經內科、神經外科、

婦女健康中心 ) 

門診  

(耳鼻喉、眼科、皮

膚科、精神科 ) 

哺集乳室、居家護  

理室、社區護理室  

1 
急診科  

急診藥局  

急診 X-光室  

放射線診斷科、超音波檢查

室、電腦斷層掃描室  

核子醫學科、健檢中心  

為您服務中心、門診

藥局、警衛室、志工

室、醫療事務課  

(批價 .掛號 ) 

B1 
解剖病理科  

懷遠堂  

中興生活廣場  

營養科  

醫療事務課 (病歷

組 )、藥劑科  

腫瘤醫療中心  

B2 停車場  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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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興院區硬體設施介紹  

項   目 說   明 

服務台 

 

位置：醫療大樓 1 樓 

用途：提供諮詢、輪椅借用、就醫建議 

服務時間：上午 8 時至下午 17 時 

提款機 

 

位置：醫療大樓 1 樓 

用途：提領現金、匯款 

服務時間：24 小時 

公共電話 

 

位置：醫療大樓 1 樓 

用途：連絡、回報平安 

服務時間：24 小時 

7-11 便利商店 

 

位置：醫療大樓地下 1 樓 

用途：販售各類物品如：飲料、麵包、 

      報章雜誌等 

服務時間：上午 6 時至下午 2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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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自動掛號機 

 

位置：醫療大樓 1 樓入口處、醫療大樓 2 樓 

用途：掛號 

服務時間：06:00-23:30 

視障按摩區 

 

位置：醫療大樓 2 樓 

用途：按摩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7:00  

投幣式照相機 

 

位置：醫療大樓 2 樓 

用途：拍照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17：00 

          星期六 08：00-12：00 

行動電源租借站 

 

 

 

 

 

 

 

位置：醫療大樓 1 樓入口處 

用途：行動電源租借 

服務時間：24 小時 



16 

 

項   目 說   明 

口罩販賣機 

 

 

 

 

 

 

位置：醫療大樓 1 樓入口處(戶外) 

用途：口罩販售 

服務時間：24 小時 

投幣式洗衣機/乾衣機 

 

位置：醫療大樓 7、9 樓 

用途：洗衣及烘衣 

服務時間：24 小時 

佛堂 

 

位置：醫療大樓 8 樓 

用途：禮佛、尋求心靈平靜 

服務時間：08:00-17:00 

理髮院/美容院 

 

位置：醫療大樓地下 1 樓 

用途：理髮、美髮 

服務時間：09:00-18:00  

分機：3043(提供病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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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善得人本禮儀服務 

 

位置：醫療大樓地下 1 樓 

用途：臨終關懷、壽終服務 

服務時間：24 小時 

分機：3023 

停車場 

 

位置：醫療大樓急診大門旁(入口) 

用途：停車 

服務時間：24 小時 

飲水機 

 

位置：醫療大樓各樓層茶水間 

服務時間：24 小時 

祈禱室 

 

位置：醫療大樓 6、7、10 樓 

用途：祈禱、尋求心靈平靜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7：30(6

樓) 

     星期一至星期五 09：30-16：30(7、10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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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咖啡.簡餐 

 

位置：醫療大樓 1 樓 

用途：販售各類物品如：水果、果汁、簡餐等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7：00-16：00 

           

醫療用品店 

 

位置：醫療大樓地下 1 樓 

用途：販售各類物品如：醫療用品等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08：00-21：00 

          星期六及星期日 08：00-17：00 

病房介紹 

 

特等病房：為單人床 

設備包括電話(可撥打市內電話)、床旁桌、 

沙發椅、陪病床、電視（可收看有線及無線 

電視台）、冰箱等。 

病房介紹 

 

頭等病房：為雙人床 

設備包括電話(可撥打市內電話)、床旁桌、 

陪病床、電視（可收看有線及無線電視台）、 

冰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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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病房介紹 

 

健保床：為雙人床或三人床 

設備包括床旁桌、陪病床等。 

病房內設備-空調 

 

空調使用方法： 

1.ON-開 OFF-關 

2.冷氣-往右旋轉、送風-往左旋轉 

3.FEN-風速大小  1-強、2-中、3-弱 

病房內設備-呼叫鈴 

 

呼叫鈴： 

若您需要護理師或病房助理員協助時，可按呼

叫鈴末端之紅色按鈕，病床牆上有麥克風裝備，

可與醫療團隊通話，提供服務。 

病房內設備-緊急呼救鈴 

 

緊急呼救鈴： 

當您在浴室內感到不適時，可拉牆上之緊急呼

救鈴，請醫療團隊人員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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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多元支付自動繳費機 

 

位置：醫療大樓 1 樓、醫療大樓 2 樓 

用途：悠遊卡、信用卡繳費 

服務時間：星期一 ～ 五  08:00~17:30 

          星期三        08:00~21:00 

          星期六        08: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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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病人與家屬配合事項 

一、【病房內環境】 

(一) 病室內之床頭及浴室設有「呼叫鈴」，需要幫忙或緊急時可按下紅色按鈕

或浴室之拉繩。 

(二) 病室內之床頭燈之燈罩上，不可擺放物品，以維護安全。 

(三) 病室內之病床兩側床欄應隨時拉起，確保安全及避免病人不慎摔落或跌

倒。 

(四) 病室內之病床或電視遙控器使用完畢，請放置於指定位置上。 

(五) 病室內未食用完之膳食，請立即妥善處理，以防蟑螂、螞蟻孳生。 

(六) 病室內周遭環境請隨時保持整齊、清潔，牆面、窗戶不可私自使用掛

鈎，亦不可懸掛毛巾、衣物等私人物品，以維持病室美觀。 

(七) 病室內如有燈管、設備故障破損或地面濕滑，請通知護理站立即處理。 

(八) 病室內相關設備及物品，請勿自行搬移、攜出，如有損壞需照價賠償。 

(九) 為維護病房之用電安全，請遵守相關用電安全管理 

1. 不得在病室內烹煮食物。 

2. 嚴格禁止攜帶未經本院許可之電器用品或其他危險物品，例如：電

鍋、電磁爐、電熱毯、電熱水瓶、電湯匙、氣墊床、烤麵包機、咖

啡機、微波爐、吹風機、延長線…等。如有違反規定攜帶或使用，

危及醫療行為及醫院安全，應負相關法律責任（依據衛生福利部 108

年 3 月 8 日衛部醫字第 1081661110 號函發布「醫療機構電器設備儀

器管理指引」及「醫院住院病人使用自帶電氣管理指引」辦理）。 

3. 病室內所有插座皆屬醫療用途，不得任意使用。 

4. 請依感染管制規範進行垃圾分類，一般可燃性垃圾，請丟棄於病室

垃圾桶。 

(十) 為維護住院病人及家屬的安全，住院期間禁止攜帶尖銳危險物品，避免

造成意外傷害，如有相關使用需求請至護理站詢問，造成不便，敬請見

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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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房環境】 

(一) 請詳閱住院須知，熟悉病房附近之滅火器位置及逃生梯出口。 

(二) 病房設有污物室、配膳間，請依感染管制規範進行垃圾分類，資源回收

的垃圾（含廚餘、塑膠、鐵鋁罐等），請依據設置規範丟棄。 

(三) 病房設有洗衣機、烘衣機（依各院區設置位置）、飲水機及加熱食物設

備，請注意安全並依使用須知操作，如有損壞時，請通知護理站立即處

理。 

(四) 若需要相關助行器或輪椅等輔具時，可向護理站登記取用，並於使用完

畢歸回置放區。 

三、【住院期間注意事項】 

(一) 請詳閱病室內住院須知之相關資訊，如有任何建議，請不吝指導。 

(二) 住院期間之盥洗物品、日常用品、貼身換洗衣物請自行準備。 

(三) 當您辦好入住院手續後，護理師會依照醫囑，開立膳食種類，如有醫療

需要需暫停供餐或變更膳食種類，請在前一餐通知辦理。 

(四) 請將您的病情及藥物、過敏病史、TOCC：旅遊史(Travel history)、職業

別(Occupation)、接觸史(Contact history)及是否群聚(Cluster)等資訊，請誠

實告知醫療團隊人員，確保正確醫療安全及服務。 

(五) 您及家人均有權利知道您的疾病診斷、病情進展、治療計劃、治療處置

及可能之治療結果，並請您及家人在醫療團隊充分告知下並共識，決策

您未來的醫療照護處置；住院期間如有任何非緊急之侵入性檢查、治

療、手術及麻醉均應徵求您的同意，如果您無法接受醫護人員安排的醫

療計畫，請將原因告知醫護人員，以利後續討論安排其他醫療方式。 

(六) 住院期間，請您不要服用非本次住院主治醫師開立之藥品，如果您有自

行服用之必要性，應誠實告知醫護人員。 

(七) 住院期間請假規則： 

1.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13 條，保險對象住院後，不得擅自離

院；如因特殊事故或緊急事件必須離院者，須徵得診治醫師同意，並

於病歷上載明原因及離院時間等請假手續後，始得請假外出。晚間不

得外宿。未經請假即離院者，視同自動出院。 

2. 請假期間請注意自身安全，如病情發生變化，請立即與我們連絡，並

即刻返回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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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住院期間健保卡保管事宜：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10 條，特約醫院於保險對象辦理住院手續

時，應查驗其健保卡後歸還保險對象並自行妥善保管。相關重大檢查

（驗）時須主動提供醫事人員查驗。 

四、【病房規則及安全】 

(一) 本院實施「住院整合照護服務」（原全責照顧服務）及「住院友善照顧

共聘制度」。 

1. 住院整合照護服務（原全責照顧服務）：由一群受過完整照顧訓練並

取得「照顧服務員訓練證書」之照顧輔佐人員，在護理人員指導下，

協助住院病人執行相關生活照顧，包括維護個人清潔衛生（如漱洗、

如廁等）、協助進食及活動、安全維護…等工作，照顧輔佐人員照顧

對象以弱勢族群及缺乏陪伴且無法自理者為優先。依據病房特性、依

賴程度及病人疾病嚴重度，安排適當的輔助人力協助照顧（採 1 對多

人之照護模式）。以照護輔佐人員與護理人員共同照護模式，建立相

關合作機制，落實住院整合照護人力最適組合，使病人得到連續性、

完整性的照護服務，減輕家屬住院照顧及經濟負擔。 

2. 住院友善照顧共聘制度：您或家人可能仍有自費聘僱照顧服務員（看

護）需求。因此，本院與合約看護廠商共同合作實施『住院友善照顧

共聘制度』，您可以選擇申請 1 對多人之照顧服務模式，使照顧服務

人力能有效運用，並減少家屬照顧服務費用支出（意者請洽詢各護理

站，並索取合約看護中心聯絡方式）。 

(二) 為使病人能獲得妥善的治療及充分休息的時間，本院訂有探病及陪病規

範，請您及您的家人配合下列事項（請詳閱「住院陪病者須知」） 

1. 探訪時間(若遇疫情滾動式調整，實際開放時間請參閱各院區最新公

告) 

一般病房：上午 11:00-上午 11:30、晚上 19:00-晚上 19:30 

產後護理之家：上午 11:00-上午 11:30、晚上 19:00-晚上 19:30 

住宿長照機構：上午 11:00-上午 11:30、晚上 19:30-晚上 20:00 

加護病房：上午 11:00-上午 11:30、晚上 19:00-晚上 19:30 

嬰 兒 室：上午 11:00-上午 11:30、晚上 19:00-晚上 19:30 

新生兒中重度病房：上午 11:00-上午 11:30、晚上 19:00-晚上 19:30 

新生兒加護病房：上午 11:00-上午 11:30、晚上 19:00-晚上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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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避免相互感染，以下人員請勿來院探訪住院病人：六歲以下孩童、

體溫大於等於 38℃、呼吸道症狀、腸胃道症狀及罹患傳染性疾病等。 

3. 請您勿攜帶寵物入院，以預防傳染疾病及擾亂病房安寧。 

4. 為維護病人安全，本院實施門禁管制，晚上 10:00 以後進出醫院或病

房，請主動出示「陪病證」。 

(三) 住院期間病人因病情需要，經醫護人員評估需陪病照顧時，護理站將核

發「陪病證」，每位病人陪病限一人(含看護或家屬等），採固定陪病者為

原則。為維護住院品質及病人安全，陪病者請配合下列事項： 

1. 陪病時請勿喧嘩及私下談論病情，維護病人住院品質及隱私。 

2. 陪病時不得跨病房、跨樓層聚集活動，以避免交互感染。 

3. 請遵守醫院用電安全規範，勿攜帶延長線或電器用品（如煮食用具或

私人產品等），請詳閱病室內住院須知。 

4. 為確保病人病室內環境安全，病床搖桿、陪客床椅及輔助用具，使用

後請內推及歸位，如遇有緊急狀況或急需協助時，可按下床頭之呼叫

鈴(浴室亦同)尋求協助。 

5. 為維護病房隱私及安全，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並禁止於病室內裝置攝

影或錄影設備。 

6. 請您配合陪病查核作業 

(1) 每位病人僅得申請一張「陪病證」，申請「陪病證」應填報相關資

料，並配合護理站登錄造冊管理(包括姓名、聯絡電話及住址

等) 。 

(2) 陪病者請隨時配戴「陪病證」，遺失時應向護理站重新申請，並以

一次為限。 

(3) 因特殊因素需更換陪病者時，若為 COVID-19 疫情期間請依相關

規定進行採檢並檢附證明文件（包括 COVID-19 疫苗注射紀錄、

病毒核酸(PCR)檢驗證明、解隔通知書等），配合重新完成陪病者

登錄作業。 

(4) 陪病期間，陪病者（含外籍看護）請隨身攜帶相關證件（如健保

卡、身分證、居留證及工作證）以利身分辨識。 

(5) 出院或轉床時，陪病證應交回護理站。 

7. 陪病期間，如遇全面性疫情或病人疾病需求等因素，陪病者需配合醫



25 

 

院感染管制政策及防疫措施，如全程佩戴口罩、出入動線、手部衛

生、體溫量測及呼吸道咳嗽禮節。 

8. 陪病者每日確實執行健康管理量測體溫並依規定記錄，若有發燒（耳

溫超過 38℃）、出現呼吸道或類流感之症狀、嗅覺、味覺異常、腹

瀉、皮膚紅疹或其他傳染疾病症狀者，應主動告知醫護人員，停止陪

病並立即就醫。 

9. 疫情期間陪病者進入院區及病房時主動告知三個月內 TOCC（旅遊

史、職業別、接觸史、近期內是否曾有群聚），並配合填寫相關資

料。 

10. 疫情期間陪病者如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需自主健康管理者，陪

病規範則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及院內相關規定辦理。 

11. 陪病照護時，請全程佩戴口罩，口罩有明顯髒污時，應適時更換，

口罩請丟棄於紅色感染性垃圾桶。 

12. 請保持經常洗手習慣，使用肥皂和清水確實執行濕洗手，或以酒精

性乾洗手液進行手部清潔。 

13. 疫情期間或高傳染性流行性疾病，若需轉送病人至院內其他單位，

陪病者應依照醫護人員指示配戴正確防護裝備。 

14. 特殊單位（如加護病房、負壓隔離病房、專責隔離病房），病人需經

醫師評估並同意後，陪病者方可入內陪伴（本院將依規定提供適當

防護裝備，並告知可能風險及陪病注意事項）感染管制相關保護措

施及注意事項。 

(四) 為維護公共安全與提供健康的環境，本院為無檳醫院並全面禁菸。 

1. 有菸癮需求者，請至戶外吸菸亭，吸菸亭位置請洽詢各院區工作人

員。 

2. 有戒菸戒檳需求來賓，可洽護理站工作人員，我們將協助您轉介至戒

菸門診或戒檳衛教諮詢及服務。 

(五) 若您發現可疑人物進出病房，或無配戴識別證、未著制服之人員欲給予

治療及診治時，應立即拒絕並通知護理站工作人員處理。 

(六) 本院不提供、不仲介及不推薦外藉看護與殯葬相關之服務，如有不明人

士推銷任何物品或醫療用品，請告知護理站。 

(七) 如需僱用照顧服務員協助病人照護或陪伴者，可向護理站索取合約看護

公司連絡電話，並自行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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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提醒您！不得雇用、收容非法外籍看護，違法者主管機關可處新台幣十

五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合法外籍看護留院期間，請隨身攜

帶居留證及工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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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入院報到、病房選擇與更換  

一、住院手續及報到 

(一)持住院通知單、健保 IC 卡、身分證件、相關優免證件(如：臺北市低收入

戶卡、臺北市兒童醫療補助證)辦理住院手續。 

1.上班時間(上午 8 點至下午 17 點)請至本院醫療大樓 1 樓住院櫃檯辦

理。 

2.上班時間外(下午 17 點至次日上午 8 點)請至本院醫療大樓 1 樓急診

批價櫃檯辦理。 

(二)填寫「住院病人資料連絡表」時，為維護病人隱私，如不想公佈住院病

人姓名、床號供親友查詢，請勾選「不同意」，以利於系統設定。 

(三)您完成住院手續後，應即向所屬病房護理站報到；超過 4 小時未報到，

本院可以取消原來為您安排的病房。 

 

二、病房選擇與更換 

(一)以健保身分入住健保保險病房者，免付病房差額；若以健保身分入住非

健保保險病房者，應依病房差額表按日給付自付差額。(詳見病房介紹) 

(二)關於健保病房住院日數之計算，自您住院之日起算，出院之日不算，醫

師診察費按住、出院日均計算費用。關於非健保保險病房另有不同之計

算標準，本院將明確告知您或您的家屬，該計算標準不違反衛生主管機

關所公告之標準。 

(三)若您是以健保身分住院，本院會優先安排提供保險病房，但若保險病房

不敷使用時，我們將先徵得您的同意後，安排住入非健保保險病房。並

告知您應自付之病房費差額，您也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來選擇病房等

級，本院會依空床情形做適當安排。 

(四)入住病房後若想更換病房，請向護理站提出申請，本院會依空床情形做

適當安排，為不增加轉床病人錯誤，導致病人安全事件發生，病人入住

後以不再轉同等級病床為原則；若因病情須隔離或解除隔離時，請配合

本院隔離政策，進行轉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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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住院費用負擔 

一、病房收費標準 

病房等級 

自費住院 全民健保給付 
全民健保身分 

另自付差額 

病房費 

(含護理費) 
診察費 

病房費 

(含護理費) 
診察費 病房費 

特等 

(單人房) 

第一天 

(特乙)4564

第二天 

(特乙)4326 

442 

第一天 

1564 

第二天起

1326 

442 
(特乙)3000 

(108 年 1月 1 日生效) 

頭等 

(雙人房) 

第一天 

3064 

第二天 

2826 

442 

第一天 

1564 

第二天起

1326 

442 
1500 

(108 年 1月 1 日生效) 

二等 

(三人房) 

第一天 

1564 

第二天起

1326 

442 

第一天 

1564 

第二天起

1326 

442 0 

加護病房 

第一天 

(甲)8983 

第二天起 

(甲)7568 

1729 

第一天 

(甲)8983 

第二天起 

(甲)7568 

1729 0 

第一天 

(乙)7577 

第二天起 

(乙)6384 

1729 

第一天 

(乙)7577 

第二天起 

(乙)6384 

1729 0 

新生兒 

重症病房 

第一天 

7577 

第二天起 

6384 

1729 

第一天 

7577 

第二天起 

6384 

1729 0 

急 診 

暫留床 

第一天 

1281 

第二天起 

870 

依檢傷分類分 5級： 

第一級：1980元 

第二級：1100元 

第三級：854元 

第四級：494元 

第五級：430元 

第一天 

1281 

第二天起 

870 

依檢傷分類分 5級： 

第一級：1980元 

第二級：1100元 

第三級：854元 

第四級：494元 

第五級：430元 

0 

備註 

一、 自費病人：健保署給付項目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收費， 
健保不給付項目，按臺北市立醫療院所醫療收費基準收費。 
二、 健保病人：全民健康保險病人收費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法規規定辦理， 
健保不給付項目，按臺北市立醫療院所醫療收費基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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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保自行負擔費用 

(一 ) 健保病人住院部分負擔  

依健保規定，您在健保特約醫院住院，須自行負擔的住院費用

住院部分負擔是依您住院病房類別及住院日數長短所定不同比

率計收。  

住院部分負擔比率表 

病房別 
部分負擔比率 

5% 10% 20% 30% 

急性病房 - 30 日內 31～60 日 61 日後 

慢性病房 30 日內 31～90 日 91～180 日 181 日以後 

備註：全年度入住急性病房 30 日內，慢性病房 180 日內的出院病人【以上費用不包含全

民健康保險法所規定不給付之項目】，如超過上表之上限，可以在次年 6 月 30 日前，填

寫申請書並檢附費用明細和收據正本，但保險對象同意由保險人逕行計算核退費用金額

者，得免檢具，由本人或法定代理人等向本署各分區業務組申請核退超過負擔上限部分的

金額。 

年度 每次住院部分負擔金額上限 全年度部分負擔上限 

113 年 50,000 元 84,000 元 

112 年 48,000 元 80,000 元 

備註：如果您是因為同一疾病，在急性病房住院 30 天之內，或在慢性病房住院 180 天之

內，所支付的部分負擔有上限規定，上限額度依健保局每年公告一次。 

(二 ) 可免除健保所有部分負擔者  

(1) 重大傷病、分娩及於山地離島地區就醫者。  
(2) 經離島地區院所轉診至臺灣本島當次之門診或急診者。  
(3) 健保卡上註記「榮」字的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  
(4) 健保卡上註記「福」字的低收入戶。  
(5) 3 歲以下兒童。  
(6) 登記列管結核病人至指定特約醫院就醫。  
(7) 勞保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就醫。  
(8) 持「油症患者就診卡」或健保卡上註記「油症」身分之多氯

聯苯中毒者 (以下稱油症患者 )：第一代油症患者之門、急診及
住院；第二代油症患者之門、急診就醫。  

(9) 百歲人瑞。  
(10) 同一療程，除了第一次診療需要部分負擔外，療程期間內都

免除門診基本部分負擔（復健物理治療及中醫傷科除外）。  
(11) 服役期間持有役男身分證之替代役役男 (含一般替代役役男  及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研發替代役役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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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保不給付項目 

(一)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51 條，下列項目全民健保不給付，須由病人自
費： 

1. 依其他法令應由各級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目。 

2. 預防接種及其他由各級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目。 

3. 藥癮治療、美容外科手術、非外傷治療性齒列矯正、預防性手術、人

工協助生殖技術、變性手術。 

4. 成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5. 指定醫師、特別護士及護理師。 

6. 血液。但因緊急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必要之輸血，不在此限。 

7. 人體試驗。 

8. 日間住院。但精神病照護，不在此限。 

9. 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病房費差額。 

10. 病人交通、掛號、證明文件。 

11. 義齒、義眼、眼鏡、助聽器、輪椅、拐杖及其他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

具。 

12. 其他由保險人擬訂，經健保會審議，報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診療服務

及藥物。 

 

(二) 伙食費依臺北市立醫療院所醫療收費基準。(詳見營養供膳服務) 

(三) 本院所提供全民健保不給付之醫療服務項目，本院均會事先告知病人，

並獲得其書面同意。否則，就該部分，不得向病人收取費用。但緊急情

況為治療所必須者，無法事先告知病人或其家屬，不在此限。 

(四) 若您無力負擔醫療費用，可向本院護理站或社會服務相關部門尋求醫療

補助事宜。 

(五) 病人住院期間各項費用超過新台幣一萬元每 7 日結算一次，病人接到繳

款單後，請於 3 日內至住出院櫃台繳付。自費或健保不給付病人醫療費

用收費標準，依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辦理。 

(六) 若您是健保身分入院，於診治醫師診斷可出院時，請配合辦理出院手

續，經通知拒不出院者，依規定應自行負擔有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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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養供膳服務  

(一) 飲食供應 

1. 本院營養科提供您衛生安全、營養均衡且豐富變化的飲食，菜單均經營養

師精心設計，符合衛福部每日營養素建議量的標準。  

2. 為維護病人之營養與醫療需要，所有病人伙食均由營養科提供，歡迎病人

多多利用。  

3. 病人伙食類別由醫師依您的病情及需要開立飲食處方，營養科依此處方供

膳，若您需更改伙食類別，請洽護理人員。如對本科供應的飲食有任何建

言，歡迎電洽營養科(02)2552-3234分機3045~3048。  

4. 營養科均可提供家屬餐，有此需求者，可請護理人員代為訂餐。 

(二) 各類飲食供餐內容 

飲食種類 早餐 早點 午餐 午點 晚餐 晚點 

豐富套餐    四菜粥品 無 
四菜一湯  

一水果 
無 

四菜一湯 

一水果 

奶類飲品  

＋點心 

活力元氣餐 三菜粥品  無 
三菜一藥膳

湯一水果 
無 

三菜一藥膳

湯一水果 
營養補充品 

標準餐 三菜粥品 無 
四菜一水果

（註 2） 
無 

四菜  

（註 2） 
奶類飲品 

治療飲食  

I、II    

（註 1） 

三菜粥品 
依飲食種類

而定 

四菜一水果

（註 2） 

依飲食種類

而定 

四菜  

（註 2） 

依飲食種類

而定 

產後調理 

豐富套餐 

中式三菜粥品  

或西式餐點 
藥膳湯品 

四菜一湯 

一水果 
甜湯品 

四菜一藥膳 

一水果 
奶類飲品 

註 1：治療伙食供餐內容可能因飲食種類及熱量而略有差異。 

註 2：部份餐飲種類可選擇湯品加購服務，請洽詢營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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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飲食供餐內容 (以午餐為例 ) 
豐富套餐 (450 元/天 )                標準餐 (290 元/天 ) 
主食搭配四道菜色                           主食搭配四道菜色 (早餐三道菜 ) 

午晚餐皆附湯及水果  晚點 :奶類飲品及點心       午餐附水果  晚點 :奶類飲品  

 

 

 

 

 

素食飲食 (320 元/天 )               產後調理豐富套餐 (1050 元/天 ) 
主食搭配四道菜色 (早餐三道菜 )                主食搭配四道菜色 (早餐西式或三道菜+藥膳粥 ) 

午餐附水果  晚點 :豆漿、米漿或商業配方營養品    午晚餐皆附湯及水果  晚點 :奶類飲品  

                                         另有早晚點藥膳湯品及午點甜湯  

 

 

 

 

 
細軟質飲食 (350 元/天 )             半流質飲食 (350 元/天 )   
主食搭配經食物調理機打碎的四道菜色 (早餐三     以質地較軟之食材切小丁或小段煮成鹹稀飯或  

道菜 ) 午餐附果汁  晚點 :奶類飲品               湯麵，午餐附果汁，並依熱量需求給予早點、午  

                                         點、晚點                         

 

                                         

 

                          

 

全流質飲食 (300 元/天 )             泥狀飲食 (350 元/天 ) 

含有豐富的天然食材，如 :地瓜、南瓜、馬鈴薯    將半流質飲食經食物調理機攪打後，再加入食物  

、肉類、蛋，並添加芝麻粉、核桃、糙米粉及     增稠劑配製而成，午餐附果泥，並依熱量需求不  

商業配方營養品等攪打製作而成，午餐附果汁     同供應早點、午點、晚點  

，並依熱量需求不同供應早點、午點、晚點  

 

 

 

 

 

  

以上套餐僅供參考，內容依季節變化而略有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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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供餐時間 

餐別 早餐 午餐 晚餐 

訂餐時間 7:00前 10:00 前 15:00 前 

 

餐別 餐點到達病房時間 餐別 餐點到達病房時間 

早餐  7：30 ~ 8：20  早點  10:00 ~ 10：30  

午餐  11：30 ~ 12：20  午點  15：00 ~ 15：30  

晚餐  17：00 ~ 17：40  晚點  與晚餐一併送出  

(四) 營養師的叮嚀 

1. 為響應環保政策，本院於病友第一次訂購餐點時，隨餐附送環保匙

筷組，請自行清洗後重複使用。  

2. 如有飲食漏送或供餐內容有誤的情形，請立刻告知護理人員處理補

餐事宜。  

3. 因檢查或診療必須延遲用餐，請告知護理人員通知營養科予以延遲

送餐，延遲送餐截止時間如下：早餐  8：30、午餐  12：30、晚

餐  18：00。  

4. 為維護您病房的清潔與衛生，如無特殊原因，請於發餐後 40 分鐘內

食用完畢，並將餐盤放回餐車或指定置放區，切勿任意堆放餐車頂

上或地上。餐盤回收時間如下：  

早餐  8：30~9：00、午餐  12：30~13：10、晚餐  17：40~18：40 

5. 另為配合垃圾分類政策，非營養科供應或未能即時隨餐車回收之餐

點，請將用畢的殘餘食物倒入病房設置之廚餘桶中，紙餐具、衛生

紙等垃圾，則丟入加蓋之垃圾桶中。  

6. 本院提供之餐具不宜長時間放置食物保溫箱或以原餐具久置後再微

波食用，如有留置、復熱之需要，請自備相關適合器皿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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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出院準備全方位營養服務 

為提昇出院病人的全方位營養服務，本科提供管灌營養品及各類餐

點，如：糖尿病、低脂、低鹽、產後調理餐等外購服務。如果您有

此需求或想更進一步的暸解，請洽詢各院區營養科。  

(六) 伙食費收費標準 

1. 符合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的住院病人，若開立管灌飲食，其費用依全

民健康保險醫療相關規定給付，其他飲食，如：普通、治療及流質

等飲食皆須由病人全額自費，但下列患者例外。  

 

(1) 臺北市低收入戶，住院期間供應乙伙及治療伙，費用由健保局、社會

局及醫院社服室全額支付；外縣市低收入戶，除健保負擔之部份費用

外，仍需由病友補繳伙食費差額。低收入戶病人若欲選擇甲等、流質

伙食，須自付伙食費的差額。 

(2) 職業傷害患者住院 30 日內之伙食費，除健保負擔部份費用外，仍須補

繳差額部分，超過 30 天者伙食費須全額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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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伙食收費按「臺北市立醫療院所收費標準」辦理，金額如下：  

  

伙食種類 以天計價 以餐計價 備註 

標準餐 290 元 早餐 60 元 

以餐計價 午餐 115 元 

晚餐 115 元 

豐富套餐 450 元 早餐 75 元 

以餐計價 午餐 175 元 

晚餐 200 元 

活力元氣餐 450 元 早餐 75 元 

以餐計價 午餐 175 元 

晚餐 200 元 

產後調理豐富套餐 1050 元 早餐 250 元 

以餐計價 午餐 400 元 

晚餐 400 元 

素食(純素、奶蛋素等) 320 元 早餐 70 元 

以餐計價 午餐 125 元 

晚餐 125 元 

清流飲食(全米湯) 120 元 早餐 40 元 

以餐計價 午餐 40 元 

晚餐 40 元 

清流質 220 元 早餐 60 元 

以餐計價 午餐 80 元 

晚餐 80 元 

全(濃)流質 300 元 早餐 100 元 

以餐計價 午餐 100 元 

晚餐 100 元 

治療飲食 I（包括：軟質、糖尿、

熱量(2000 以下)、低脂肪、低鹽、低

普林、低渣、限磷、限鉀、限水等） 

320 元 早餐 70 元 1.部分治療飲食含點心 

2.以餐計價 
午餐 125 元 

晚餐 125 元 

治療飲食 II（包括：細軟、半流、

泥狀、熱量(2250 以上)、低蛋白、高

蛋白、高纖等） 

350 元 早餐 70 元 1.部分治療飲食含點心 

2.以餐計價 午餐 140 元 

晚餐 140 元 

加湯 15 元  以餐計價 

加主食（乾飯、稀飯、麵條、饅頭） 15 元  以餐計價 

ONS 經口營養治療配方(均衡) 50 元  以餐計價 

ONS 經口營養治療配方(濃縮) 80 元  以餐計價 

ONS 經口營養治療配方(質地調整) 135 元  以餐計價 

養生藥膳 500cc/份 120 元  以餐計價 

甲等湯品 500cc/份 80 元  以餐計價 

一般管灌<=2500 大卡 340 元 以天計價  

一般管灌>2500 大卡 420 元 

調整配方管灌<=2500 大卡 390 元 

調整配方管灌>2500 大卡 480 元 

預解元素≦1000 大卡 560 元 

預解元素 1001-2000 大卡 1010 元 

預解元素 > 2000 大卡 14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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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ary charges 

Feb 1 2025 

Diet Categoria 

Pricing by 

day 

(3 meals/day) 

Pricing by meal 

Standard Diet TWD 290 Breakfast TWD 60, Lunch TWD 115, Dinner TWD 115 

Plentiful Diet TWD 450 Breakfast TWD 75, Lunch TWD 175, Dinner TWD200 

Vigour Diet TWD 450 Breakfast TWD 75, Lunch TWD 175, Dinner TWD200 

Plentiful Post-natal  
Recuperation Diet 

TWD 1050 Breakfast TWD 250, Lunch TWD 400, Dinner TWD 400 

Vegetarian Diet TWD 320 Breakfast TWD 70, Lunch TWD 125, Dinner TWD 125 

Clear Liquid Diet TWD 220 Breakfast TWD 60, Lunch TWD 80, Dinner TWD 80 

Moderately Thick Liquid Diet TWD 300 Breakfast TWD 100, Lunch TWD 100, Dinner TWD 100 

Therapeutic Diet I 

(ex. DM,soft diet…etc.) 
TWD 320 Breakfast TWD 70, Lunch TWD 125, Dinner TWD 125 

Therapeutic Diet II 

(ex. low protein diet…etc.) 
TWD 350 Breakfast TWD 70, Lunch TWD 140, Dinner TWD 140 

Soup TWD 15 Lunch TWD 15, Dinner TWD 15 

Rice/ Rice Gruel TWD 15 Breakfast TWD 15, Lunch TWD 15, Dinner TWD 15 

Oral Nutrition Supplement 

(Balance) 
TWD 50 Breakfast TWD 50, Lunch TWD 50, Dinner TWD 50 

Oral Nutrition Supplement 

(Concentration) 
TWD 80 Breakfast TWD 80, Lunch TWD 80, Dinner TWD 80 

Oral Nutrition Supplement (Food 

texture Modified) 
TWD 135 Breakfast TWD 135, Lunch TWD 135, Dinner TWD 135 

Soup with Chinese Medicine 

500cc/per serving 
TWD 120 

 

Special Soup 500cc/ per serving TWD 80  

Tube Feeding <=2500 kcal TWD 340 

 

Tube Feeding >2500 kcal TWD 420 

Nutrient Modified Tube Feeding 

<=2500 kcal 
TWD 390 

Nutrient Modified Tube Feeding 

>2500 kcal 
TWD 480 

Elemental Tube Feeding ≦
1000 kcal 

TWD 560 

Elemental Tube Feeding 1001-

2000 kcal 
TWD 1010 

Elemental Tube Feeding  

>2000 kcal 
TWD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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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工作部門服務項目 

～社會工作部門可以協助您的事情～ 

★社會福利資源運用及轉介 

★醫療費用協助 

★心理情緒支持 

★出院安置計畫 

★家庭關係協調 

★醫病關係協調 

★志願服務推展 

★身心障礙鑑定服務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個案協助 

★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 

★安寧緩和及器官捐贈諮詢及相關資料提供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其他社會福利相關服務諮詢 

★社會服務暨醫療救助金補助需知 

★家庭外籍看護工申請作業流程 

★外籍配偶通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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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身心障礙者鑑定流程圖 

  

親自到醫院鑑定 

（門診與住院） 申請到宅鑑定 

依申請鑑定障礙類別

掛號，由門診醫師進

行鑑定；住院病患則

由醫師至病房鑑定 

申請人備妥資料【身分證影本(14 歲以下無身分證者檢附戶口名簿)、3 個月內 1

吋半身照片 3 張、印章、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初次鑑定者免付)、其他(如診斷

證明書等)】至戶籍所在地鄉、鎮、區公所提出申請，經奉准並領取鑑定表 

（1）由戶籍所在地區公所行文至醫院（含空

白鑑定表）申請到宅鑑定 

（2）外縣市民居住臺北市者，則行文至臺北

市政府衛生局安排醫院鑑定 

社會工作課協調

鑑定醫師、第二

位鑑定人員與當

事人或家屬到宅

鑑定時間 

鑑定醫師及

第二位鑑定

人員進行到

宅鑑定 

如醫師認定需

進一步檢查或

測驗者，另安

排時間受檢 

作業天數需視鑑定類別與

每日預約情形而定 

依申請鑑定障礙類別，續由第

二位鑑定人員進行鑑定 

醫師與第二位鑑定人員分別填寫鑑定表後，並將鑑定

表送交該院區社會工作課，辦理資料登記造冊複核等

作業 

社會工作課函送鑑定表至當事人戶籍

地縣市政府衛生局 

縣市政府衛生局審核後，函送當事人戶籍所在地

鄉、鎮、區公所，核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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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社會服務暨醫療救助金補助需知 
 

本院秉持社會關懷及照顧弱勢族群之責任，為協助處理病患因龐大醫療費用

致影響其生活，特設社會服務暨醫療救助金，以提供所需民眾洽詢申請。 

（一）協助對象：本院病患因遭遇緊急醫療需求而陷入經濟困境之個人或家庭，

經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予本院社會工作課評估審核後，符合補助

者予以醫療補助。 

（二）協助項目： 

1.貧困病患無力繳納醫療費用之補助。 

2.無依、失依或貧困病患之康復、照護等費用之補助。 

3.貧困病患因病情需要使用醫療輔助器材或租用金之補助。 

4.器官捐贈者之醫療費用補助。 

5.無力繳納健保費而致無法使用健保身分就醫者之健保費協助。 

（三）應備文件： 

1.戶口名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一份。 

2.申請人全戶之最近一年財稅證明(財產及所得資料）或其他相關經 

  濟證明文件(如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明等)。 

3.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身心障礙手冊、重大傷病證明等）。 

（四）申請流程 

 

 

 

 

 

 

 

 

 

 

 

 

 

 

 
 

 

 

 

 

（五）洽辦單位：各院區社會工作課。 

 

通

過 

醫療團隊發現有需求的個案照會社工課

/ 病患或家屬主動向社工尋求協助 

社工師/員訪視會談 

相關資料 

審核 未

通

過 

協助辦理相關補助程序 轉介其他相關資源 

病患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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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或家屬欲申請家庭外籍看護工 

【家庭外籍看護工申請作業流程】 

申請愛心到宅： 

親自或電話向本院各院區社區 

護理室提出申請 

院區社區護理室 

到院開立： 

至本院各院區服務中心或社會工作課領取

家庭外籍看護工傳遞單 

院區服務中心/社會工作課 

訪視評估完成，收取醫療團隊訪

視服務費用後返院 

居家護理/醫師 

居家護理師安排醫師出訪進行到

宅評估作業 

居家護理/醫師 

社工課將表格寄送至被看護者 

現居地之衛生局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社會工作課 

門診開立： 

1. 掛號 

2. 兩位主治醫師進

行評估 

醫師 

住院開立： 

1. 主治醫師完成評

估後協助會診第

二位醫師 

2. 二位醫師皆完成

評估後病房書記

進行計價 

醫師/病房護理站 

1. 申請人至櫃檯繳交費用。 

2. 櫃檯人員進行關防用印，並將用印後的『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

副本交給申請人。 

3. 櫃檯人員將家庭外籍看護工申請表依序造冊，並建立資料名冊簽收

本，表格正本歸病歷。 

4. 社工課業務承辦人至櫃台簽收申請表影本。 

醫事室/社工課 

返院掛號出訪醫師之門診，完成

評估作業 

居家護理/醫師 

完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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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各類證明文書及檢驗報告之申請 

各類證明文書 
項目 申請地點 收費 文件時間 備註 

一般診斷書(中文) 護理站 100元/份 當日 
1.請於出院前告知 

2.第二份起影本 15元/份 

一般診斷書(英文) 護理站 200元/份 當日 
1.請於出院前告知 

2.第二份起影本 15元/份 

驗傷診斷書(中文) 護理站 300元/份 當日 第二份起影本 15元/份 

出生證明書(中文) 護理站 20元/前 3份 當日 
1.請攜帶生父母身分證 

2.第四份起影本 15元/份 

出生證明書(英文) 護理站 200元/份 當日 
1.請攜帶生父母護照 

2.第二份起影本 15元/份 

死亡證明書(中文) 護理站 20元/前 3份 當日 

1.請攜帶申請人及病人身分

證明文件 

2.第四份起影本 15元/份 

死亡證明書(英文) 護理站 200元/份 當日 

1.請攜帶申請人及病人身分

證明文件(病人護照) 

2.第二份起影本 15元/份 

病歷影本 護理站 
4元/頁 

(雙面影印計兩頁)  
當日 

1.全本病歷影印以當日收件

後 2至 4小時內發給為原

則，最遲不超過 3天。 

2.出院後再至門診櫃台申請

者，收行政基本費 100元，

第 11張起加收每張 4元。 

出院病歷摘要影本 護理站 50元/份 當日 
第二份起影本 4元/頁(比照

病歷影印方式計價。) 

各種檢驗報告 
項目 申請地點 收費 文件時間 備註 

X光拷貝(光碟) 護理站 200元/片 當日 請於出院前告知 

X光拷貝(一般傳統) 護理站 200元/張 當日 請於出院前告知 

CT片拷貝 護理站 200元/張 當日 請於出院前告知 

MRI片拷貝 護理站 200元/張 當日 請於出院前告知 

檢驗報告影印 護理站 4元/頁(雙面影印
計兩頁) 當日 請於出院前告知 

上列申請，應由病人本人、法定代理人或經其授權之人申請。前項文書於病人死亡或無法表達意思時，由其親屬
或家屬提出申請。但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明示反對特定人申請，並記錄於病歷時，不在此限。 
本院提供一般診斷證明線上申辦，須於就診當時或住院期間已開立過診斷書者方可線上申請。 
請至本院網站查詢：http://www.tpech.gov.tw/ 
診斷證明書可在住院期間或出院前到護理站申請，若有保險理賠需求，也可在出院後回門診複診時一併申請。 

  

http://www.tpec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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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證明文書及病歷資料申請 Ordering and Charges for Medical Certificates 

Type of Certificate Order Fees(NT$) Notices 

一般診斷書(中文) 
Certificate of Diagnosis in Chinese 

100 元/份 
NT$100 for the first copy 

第二份起影本 15 元/份 

NT$15 per copy for the ensuing 
一般診斷書(英文) 
Certificate of Diagnosis in English 

200 元/份 
NT$200 for the first copy 

驗傷診斷書(中文) 
Major Injury Certificate of Diagnosis in Chinese 

300 元/份 
NT$300 for the first copy 

出生證明書(中文) 
Birth Certificate in Chinese 

20 元/前 3 份 
NT$20 per copy for the 

first three copies 

1.請攜帶生父母身分證 
Please provide ID cards of the baby’s father & mother 
when ordering. 

2.第二份起影本 15 元/份 

  NT$15 per copy for the ensuing 

出生證明書(英文) 
Birth Certificate in English 

200 元/份 
NT$200 per copy 

1.請攜帶生父母護照 
Please provide passports of the baby’s father & mother 
when ordering. 

2.第二份起影本 15 元/份 NT$15 per copy for the ensuing 

死亡證明書(中文) 
Death Certificate in Chinese 

20 元/前 3 份 
NT$20 per copy for first 

3 copies 

1.請攜帶申請人及病人身分證明文件 
Please provide ID cards of applier & the deceased 

2.第二份起影本 15 元/份  

NT$15 per copy for the ensuing 

死亡證明書(英文) 
Death Certificate in English 

200 元/份 
NT$200 for the first copy 

1.請攜帶申請人及病人身分證明文件(病人護照) 
Please provide passports of applier & the deceased 

2.第二份起影本 15 元/份  

NT$15 per copy for the ensuing 

病歷影本 
Copies of Medical Record  

4 元/頁 
NT$4 per page  

1. 全本病歷影本以當日收件後 2 至 4 小時內發給為原
則，最遲不超過 3 天。 
The whole medical record will be processed and 
released normally in 2-4 hours upon receipt of ordering 
and will not be processed more than three days. 

2. 出院後再至門診櫃台申請者，收行政基本費 100
元，第 11 張起加收每張 4 元。 
For those who order at the outpatient counter after being 
discharged, each copy will be charged NT$100 for basic 
administrative costs and if the whole record is more than 
10 pages, the 11th and onward pages will be charged at 
rates of NT$4 per page.         

出院病歷摘要影本 
Summary of Medical Records 

50 元/份 
NT$50 for the first copy 

第二份起影本 4 元頁(比照病歷影印方式計價) 
If more copies are requested, the ensuing copies will be 
charged at the rate of NT$4 per page 

X光拷貝(光碟)Copy of General X-ray (CD) 
200 元/片 
NT$200 per exam 

 CT 片拷貝 Copy of CT image  
MRI片拷貝Copy of MRI image 
檢驗報告影印Copies of Examination report NT$4 per page 4 元/頁 Double prints denotes two pages 

備註(NOTES)： 
1. 上列申請，應由病人本人、法定代理人或經其授權之人申請。前項文書於病人死亡或無法表達意思
時，由其親屬或家屬提出申請。但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明示反對特定人申請，並記錄於病歷時，不
在此限。 
The above-mentioned certificates should be requested by the patient in person, or by their appoint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state or by the person authorized by the patient. For deceased or mentally incompetent 
patients, requests can be made by their family members. However, if patients or their appoint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tate have explicitly declined their medical information being requested by a specific person with this 
expression being noted in their medical record, such requests won’t be established.  

2. 本院提供一般診斷證明書線上申辦，須於就診當時或住院期間已開立過診斷書者方可線上申請。
請至本院網站查詢：http://www.tpech.gov.tw/。 
The certificate of the general diagnosis can be applied online via our hospital website 
(http://www.tpech.gov.tw/).  However, only copies of the original certificate can be provided online. 
Therefore, online application is suitable only for those who have already got their original certificate during 
their outpatient visit or at their discharging from the hospital.         

3. 診斷證明書可在住院期間或出院前到護理站申請，若有保險理賠需求，也可在出院後回門診複診
時一併申請。 
The certificate of diagnosis can be applied at the nursing station during your hospital stay or just before discharging. 
If you need it to file insurance claims, you can also apply for it in your outpatient return visits after discharging.   

  

http://www.tpech.gov.tw/
http://www.tpec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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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診斷證明書申請流程 

 

 

 

 

 

 

       

 

 

 

 

 

 

 

 

 

 

  

攜帶病人身分證 

至護理站告知申請份數 
(核對病人身份證) 

 

 

 醫師開立診斷書 

記      帳 

診斷書櫃台用印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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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溫馨主動式服務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服務地點 費用 

1 接駁車免費服務 各院區免費接駁車搭乘 大門口 免費 

2 迎賓服務 協助病患上、下車 大門口 免費 

3 輪椅、老花眼鏡借用服務 輪椅、老花眼鏡之借用 服務中心 免費 

4 
按摩減壓服務 

（門診時間） 
視障者按摩減壓 二樓門診 自費 

5 健康促進講座資訊服務 
主動提供健康促進講座資訊 

服務 

依活動地點

而定 
免費 

6 藝文活動 提供各種藝文活動 
依活動地點

而定 
免費 

7 畫廊展覽 
設畫廊展示區域，展覽病患 

或社區藝術家之作品 

一樓健檢中

心前、二樓 

門診區 

免費 

8 休憩區提供書報閱讀 休憩區提供書報閱讀 

候診區、日

光室等休憩

區 

免費 

9 陪病家屬餐飲點餐服務 提供陪病家屬餐飲點餐服務 營養科 自費 

10 住院病患熱食服務 提供住院病患熱食服務 各病房 自費 

11 
床邊美髮服務 

（到病房服務） 
協請美髮師至床邊服務 各病房 自費 

12 住院病人洗衣服務 提供投幣式洗衣機 各病房 自費 

13 
提供居家護理醫療器材就近

購買之資訊與處所 

合約廠商進駐地下街，提供 

醫療器材販售服務 
各護理站 免費 

14 出院後輔具借用服務 協助借用輔具 各護理站 免費 

15 叫車服務 
門診、住院病人離院前 

代為叫車 
大門口 自費 

 
話務中心(02)2555-3000轉 9 



45 

 

玖、出院服務及手續 

一、出院準備服務 

(一) 出院準備服務是醫療照護的延伸，在您或您的家人住院間，醫療團隊評估

與提供照護的具體服務，其目的是使住院病人及照顧者能充分獲得照護知

能與技巧，讓病人及家屬得到完整性與持續性的照顧，並順利由醫療機構

回到家中，增加生活品質： 

1. 病人或家屬學會居家照顧的技巧：確保出院後可得到持續性的照顧。 

2. 積極改善病人健康狀況與協助安置問題：住院時，專業醫療團隊的整體

性評估與診療照護，並接受出院準備照護計畫。 

3. 減少病人出院的焦慮、害怕：住院期間病情穩定、經主治醫師診視可出

院並轉為慢性醫療照護者，透過病人、家屬與出院準備服務小組各醫療

團隊專業人員的共同合作，整合醫療及社會資源，讓病人出院後仍享

「以病人為中心」的持續性醫療照顧服務。 

(二) 出院準備服務團隊成員：醫師、護理師、藥劑師、復健師、居家護理師、

營養師、呼吸治療師、社工師及出院準備護理師。 

(三) 接受出院準備服務的好處： 

1. 病人方面：學習自我照顧的知能與技巧，減少來往醫院的精神  壓力、

降低再住院情形、節省住院費用，即時回到熟悉的生活環境中調養，提

升生活品質。 

2. 家屬方面：瞭解病人健康狀況與照護需求，參與照顧並學習照護知能，

增進與病人之互動，並藉由全民健保或長期照顧資源的 補助，減輕因

家人生病帶來的經濟負擔。 

(四) 團隊服務內容： 

1. 出院前，各出院準備服務團隊成員會就病人照護相關問題及出院後續

照護進行討論，並將相關的訊息供給病人及照護者做為出院後續照護

準備參考。 

2. 訂以「病人為中心」的出院照護計畫，提供疾病診治、身心照顧、疾病

衛教與照護技能指導。 

3. 提供醫院社區醫療資源及轉介相關資訊，如：居家整合型照護(藍鵲計

畫)、居家護理、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護理之家、安養護機構…等。 

4. 提供各項輔具諮詢與租借資訊，如：輔具種類、費用、租借服務等方式。 

5. 出院後定期電話追蹤、關懷、瞭解病人適應情形，以提供適時的醫療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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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服務。 

(五) 申請服務諮詢專線及時間： 

請洽各病房護理站或出院準備服務個案管理師  

院區  聯絡電話 (02)2555-3000轉3276  

二、出院注意事項 

主治醫師口頭告知出院時間後，請提早主動告知您的家屬準備辦理出院相關事

宜，並於出院當日中午 12:00 前辦妥出院手續，以利醫院清潔工作及有需要之病

人能及早入院接受治療。 

(一) 當您辦理出院手續時，陪病證交回護理站，病房書記會提供您「出院通知

單」至出院櫃檯繳費（現金、信用卡均可），即完成出院手續。 

(二) 醫療人員於病人出院前，將詳細告知病人出院後自我照顧之注意事項、門

診回診或轉診事宜，並儘可能提供後續照護相關資訊。 

(三) 本院因限於設備或專長，對於無法確定的病因或無法提供病人最完善之治

療時，會建議病人轉院，醫師將填具病歷摘要交給病人帶至轉診的醫院。

但針對病況危急的病人，本院仍會先為病人進行適當之急救處置，再協助

病人轉院。 

(四) 經醫師診斷後評估，應可轉至其他醫療機構繼續接受治療照護時，醫院會

通知您辦理出院並協助您轉介。您可持本院開具之轉診單及病歷摘要，至

適當照護層級的醫療院所或機構繼續接受照護。 

(五) 如因病情需要，本院醫療設施不符照顧病人必須轉院者，本院提供救護車

服務。 

(六) 若醫師認為您的病情尚未痊癒，不適合立即出院，而您或您的家屬仍堅持

要求出院，或要轉至其他醫院治療，依醫療法之規定，您或您的家屬應簽

具「自動出院同意書」後，始可辦理出院手續，本院不提供自動轉院時之

救護車服務。 

(七) 若您以健保身分住院，經醫師評估認為您可出院療養，但您因各種因素無

法立即返家自我照顧時，本院會通知您的家人、出院準備護理師及社工

師，協助輔導轉介至衛生局立案之相關機構提供後續之照護。如果拒不出

院，將依健保署規定，自行負擔相關所有住院及醫療費用。 

(八) 若您需要申請住院相關證明文件，如：診斷書、病歷摘要等，請出院前告

知主治醫師及護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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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出院當日，請於中午12點前完成手續離院，下班時間及例假日，可於急診

櫃檯辦理預繳金後先行離院，待上班時間再完成後續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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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院服務流程 

 

 

 

 

 

 

 

 

 

 

 

 

 

 

 

 

 

 

 

 

 

 

 

 

 

 

 

 

 

 

 

 

 

 

 

 

 

 

 

 

醫師於一、二日前告知病

人預期可出院 

書記人員記帳並預約回診日 

病人或家屬至護理站領取出院通
知單、出院帶回藥品處方箋、診
斷證明書及門診預約單 

1 樓出院櫃台辦理繳費 

1 樓診斷書用印櫃檯 

完成出院手續 

1 樓出院藥局領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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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北市長期照護管理照護中心暨 4 區服務站 

(一)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設有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協助臺北市需要長期照顧的社

區民眾獲得妥善、完整的照顧資源，讓失能長者與身心功能障礙者獲得適

切的持續性照顧。 

(二) 服務對象： 

1. 設籍且實際居住臺北市。 

2.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 失能身心障礙者、 55 歲以上失能原住民、 

50 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三) 申請方式：申請人或其家屬住院期間提出有長照需求，由出院準備服務護

理師進行友善評估銜接長照，或以電話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經評估若

為符合之服務對象，核定補助額度並擬定照顧計畫，後續安排照顧服務連

結照資源，如不符合服務對象，則提供相關資訊轉介其他單位。 

(四) 補助原則： 

1. 以提供服務為主，並以補助服務使用者為原則。 

2. 依民眾之失能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提供不同補助額度。 

3. 超過政府補助額度部分，由使用者全額自費負擔。 

(五) 服務項目： 

1. 生活照顧服務(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 

2. 居家醫事到府服務(醫師、護理師、營養師、藥師、物理治療師、職能

治療師、呼吸治療師、語言治療師) 

3. 其他(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出院準備服務、失智症照護、生活輔具購

買補助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交通接送服務、機構安置費用補

助、喘息服務、營養餐飲服務、轉介服務)。 

(六) 服務地址及連絡電話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33號(捷運行天宮4號出口旁) 

電話:(02)2537-1099 

傳真:(02)2537-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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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居家護理 

(一) 何謂居家護理：當您或您的家人住院治療病情穩定後，經醫師許可，能離

開醫院返家時，本院醫療團隊將會依您或您的家人的狀況（例如：留置尿

管、胃管、氣切管、膀胱造廔），提供到宅居家護理服務。讓返家後仍需

接受長期後續醫療的您或您的家人，獲得以家庭為中心的醫療照護與護理

指導。 

(二) 服務對象： 

1. 居住於臺北市或新北市，於本院門診就醫或出院後仍需繼續醫療服務

（需定期更換胃管、尿管、氣切及四級傷口）之民眾。  

2. 其他醫療機構轉介之民眾。 

(三) 收費標準： 

1. 全民健康保險卡身分註記是榮民、福保，或持有重大傷病卡服務需求

與疾病診斷相符者，免部分負擔。 

2. 依全民健康保險局公告實施之收費標準，支付應自行負擔部份之費用

之5%。其收費標準如下： 

服務類別 照顧項目 頻率 費用 部份負擔 

護理訪視 

第一類 一般護理評估、護理指導、採取檢體 

每個月 

1-2 次 

1050 元 52 元 

第二類 一項特殊照護群組：只更換鼻胃管或導尿管 1455 元 72 元 

第三類 二項特殊照護群組：同時更換鼻胃管及導尿管等兩項服務 1755 元 87 元 

第四類 
三項以上特殊照護群組：同時更換鼻胃管、導尿管及氣切

造口 
2055 元 102 元 

醫師訪視 身體評估、醫療諮詢及建議 
二個月 

一次 
1553 元 79 元 

3. 不符合健保給付之病人，需全額自付護理費、醫師訪視費，並依實際

情況支付材料費。 

4. 交通費-依病人住址與本院區之實際來回計程車費由民眾支付

(四) 服務項目： 

1. 護理指導及護理評估 

2. 更換或拔除鼻胃管及管路護理 

3. 鼻胃管灌食及技術指導 

4. 更換氣切內外管及管路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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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更換留置導尿管、尿袋及管路護理 

6. 膀胱訓練 

7. 一般傷口護理指導 

8. 抽血檢驗及代採檢體 

9. 簡易復健指導 

10. 營養指導 

11. 健康指導資料之提供 

12. 蒸氣吸入、姿位引流及抽痰技巧之指導示教 

13. 資源轉介（轉介專業團隊：居家護理師、醫師、藥師、營養師及職能

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14. 流感疫苗接種 

(五) 服務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至下午5時（其他時間或例假日，若病

人發生緊急情況，請直接送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各院區之急診室，並於次

日與我們聯繫）。 

(六)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居家護理所一覽表 

院區 附設 轄區 服務專線 傳真 住址 

中興 居家護理所 
大同 

中山 

2552-3234 轉

3273、3271 
2550-4456 

臺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145 號

2 樓 

仁愛 居家護理所 

大安 

信義 

文山 

2704-9870 

2709-3600 轉

1227 

2325-8175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0

號 5 樓 

和平 居家護理所 
萬華 

中正 

2388-9595 轉

8421 
2375-3709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 2 段 33

號 A 棟 5 樓 

忠孝 居家護理所 

南港 

內湖 

松山 

2786-1288 轉

8984 
2654-7497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 87 號 3

樓(行政大樓) 

陽明 居家護理所 

士林 

北投 

內湖 

2835-3456轉

5211、6306、

6372、6991 

2838-9142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 105 號

6 樓 

林中昆 居家護理所 中山 
25916681轉

1688 
2599-5843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5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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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藍鵲計畫) 

(一) 何謂居醫療照整合計畫:為提升因失能或疾病特性致外出就醫不便患者之

醫療照護可近性。鼓勵醫事服務機構連結社區照護網絡，提供住院替代服

務，降低住院日數或減少不必要之反覆住院。改善現行不同類型居家醫療

照護片段式的服務模式，提供病患整合性之全人照護。當您或您的住院治

療病情穩定後，經醫師許可，能離開醫院返家時，本院醫療團隊會依您或

您的家人的狀況(例如:開立長期處方)，提供醫療到宅居家服務。讓返家

後仍需接受長期後續醫療的您或您的家人，獲得以家庭為中心的醫療照護

與護理指導。 

(二) 服務對象: 

1. 居住於臺北市或新北市就醫困難之慢性病民眾，以本院所在地10公里

之範圍為原則。 

2. 於本院門診就醫或出院後仍需繼續醫療服務(需定期開立長期處方)之

民眾。 

3. 其他醫療機構轉介之民眾。 

(三) 收費標準: 

1. 全民健康保險卡身分註記是榮民、福保，或持有重大偒病卡服務需求

與疾病診斷相符者，免部分負擔。 

2. 依全民健康保險局公告實施之收費標準，支付應自行負擔部份之費用

之5%。 

3. 不符合健保給付之病人，需全額自付護理費、醫師訪視費，並依實際

情況支付材料費。 

4. 交通費-依病人住址與本院區之實際來回計程車費由民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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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建議及諮詢管道 

 本院為持續致力於提升服務品質，提供最佳及最便捷服務，於病房護

理站及門診區均設有意見箱，於一樓大廳設有服務台，由專業人員及

志工朋友為您作立即性地第一線服務。對於您所提出的問題，一定會

有具體回應。如果您對本院的服務有任何建言、諮詢、或是鼓勵，您

可以利用以下所列的各種管道向我們反映，我們會立即為您服務及解

答。 

1. 護理站急門診區設有意見箱，並放置病患意見調查表，可供填寫「請辦

事項意見表」，填寫完自行投入意見箱中，每週會有專人負責收案回復。 

2. 我們設有24小時全年無休電話服務，只要撥打電話1999或(02)25553000轉

9，就有專人接聽電話為您服務。 

3. 本院一樓設有聯合服務中心，由專業人員及志工朋友提供服務 

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網路電子信箱 www.tpech.gov.tw 

5. 點選中文版，再點選互動交流之民眾感謝函，即可填寫建言或諮詢事項 

 

http://www.tpec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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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附錄 

附錄一、住院整合照護服務(原全責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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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安寧緩和 

本院秉持尊重生命的態度，接受生老病死乃人們必經過程，運用安寧療護理念及

結合所有專業團隊，協助重症末期病人有尊嚴、有品質的走完人生最後旅途，特

別提供以下服務： 

安寧療護服務：本院院區設置有醫師、護理師、社工、身心醫學科

醫師、志工、安寧共照護理師及安寧居家護理師等完善之團隊，提供全

人、全家、全程、全隊、全社區之五全照護。 

如何申請？ 

一.院外：病人可以持各院之病歷摘要，於每週一~六門診時間至醫師門

診，由醫師評估。 

二.院內轉介：由病房醫護人員會診安寧共照護理師，由護理師訪視，

初評符合收治標準，再由安寧療護科主治醫師評估，許可後轉入繼

續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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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第一條  為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權益，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第三條 本條例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安寧緩和醫療：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生理、心理及靈性痛苦，施予緩解

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以增進其生活品質。          
  二、末期病人：指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

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 
  三、心肺復甦術：指對臨終、瀕死或無生命徵象之病人，施予氣管內插管、體外心

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臟人工調頻、人  工呼吸等標準急救程

序或其他緊急救治行為。 
  四、維生醫療：指用以維持末期病人生命徵象，但無治癒效果，而只能延長其瀕死

過程的醫療措施。 
  五、維生醫療抉擇：指末期病人對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施行之選擇。 
  六、意願人：指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之人。   

 

第四條  末期病人得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 
             前項意願書，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並由意願人簽署： 
  一、意願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所或居所。 
  二、意願人接受安寧緩和醫療或維生醫療抉擇之意願及其內容。 
  三、立意願書之日期。  
      意願書之簽署，應有具完全行為能力者二人以上在場見證。但實施安寧緩和

醫療及執行意願人維生醫療抉擇之醫療機構所屬人員不得為見證人。   
第五條  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第四條之意願書 

          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

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  
第六條 意願人得隨時自行或由其代理人，以書面撤回其意願之意思表示。  

第六條之一  經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之意願人或其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書表示

同意，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其意願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以下簡稱健保

卡），該意願註記之效力與意願書正本相同。但意願人或其醫療委任代理人

依前條規定撤回意願時，應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該註記。 
       前項簽署之意願書，應由醫療機構、衛生機關或受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法人

以掃描電子檔存記於中央主管機關之資料庫後，始得於健保卡註記。經註記

於健保卡之意願，與意願人臨床醫療過程中書面明示之意思表示不一致時，

以意願人明示之意思表示為準。  

第七條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由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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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有意願人簽署之意願書。但未成年人簽署意願書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

之同意。未成年人無法表達意願時，則應由法定代理人簽署意願書。  

前項第一款之醫師，應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末期病人無簽署第一項

第二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最近親屬出具

同意書代替之。無最近親屬者，應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人

最大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同意書或醫囑均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

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 

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如下： 

一、配偶。二、成年子女、孫子女。三、父母。四、兄弟姐妹。五、祖

父母。 

六、曾祖父母、曾孫子女或三親等旁系血親。七、一親等直系姻親。  

       末期病人符合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之情形時，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得予終止或撤除。第三項

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得以一人行之；其最近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

依第四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先順序者如有

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前以

書面為之。 

第八條  醫師應將病情、安寧緩和醫療之治療方針及維生醫療抉擇告知末期病人或

其家屬。但病人有明確意思表示欲知病情及各種醫療選項時，應予告知。  

第九條  醫師應將第四條至前條規定之事項，詳細記載於病歷；意願書或同意書並應連同

病歷保存。  

第十條  醫師違反第七條規定者，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處一個月

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照。 
第十一條  醫師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二條  本條例所定之罰鍰、停業及廢止執業執照，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處罰

之。 
第十三條 （刪除） 
第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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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器官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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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大愛需要您以行動完成 

 

     人體器官移植分配管理已納入「待移植者之配偶或三親等血親曾為死後器

官捐贈者」具有優先分配權，希望您重新思考「互惠共好、利他利己」，期待踴

躍簽具器官捐贈同意書完成健保 IC 卡註記，捐贈器官可讓將消失的生命得以另一

種方式繼續傳遞而再綻光明，同時使原本只是救他人的行為，也庇蔭未來可能有

需要的親人，鼓勵更多民眾響應器官捐贈。 

 

中興院區社工課 

聯絡方式：02-25523234 轉 3615、3616、3617、3919、3637 

聯絡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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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社區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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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戒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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